
2 0 1 8 「 綠 色 療 癒 之 生 命 力 」 攝 影 比 賽 

一、活動宗旨:表現癌友正向之生命力，結合綠色療癒，推動身心靈全人治療。 

二、活動說明:植物之美，不在於種類，而在於生命力與靭性十足;心靈之美，不在於慾望多，只在於

滿足與喜樂無限。走過堅困環境，會驚嘆植物的生命適應力，當植物陪伴我們走過心靈空虛害怕時，

方知它也帶來勇敢堅強的生命課程;綠色療癒會帶來心靈的啟發與更新改變，認識或欣賞植物之同

時，我們屢次體會受創的心靈，像植物一樣在困難重重的大環境中，不被自己的情緒自捆，卻勇敢

的體驗自我滿足的幸福感。願本次的攝影比賽，再一次帶領更多參賽者體驗植物之美、激發心靈潛

力，因而透過鏡頭拍攝具有綠色療癒功能的驚人作品，更盼望在這個比賽結束時，很多人能大聲的

說，我覺得我可以從“自我情緒捆綁”中走出來了。 

三、主辦單位: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、財團法人癌症希望基金會、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台灣

腫瘤護理學會、馬偕紀念醫院、台灣仙人掌與多肉植物協會 

四、比賽主題:「癌友正向之生命力」及綠色療癒。 

五、參賽資格: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會員(含團體會員)、全國各醫師公會會員、台灣腫瘤護理學會會員、

財團法人癌症希望基金會之病友、馬偕紀念醫院四院區員工、台灣仙人掌與多肉植物協

會會員。 

六、作品規格: 
1.參賽之作品以 JPEG 之電子檔格式為限，不限攝影器材種類或品牌，彩色或黑白照片不限，但不

可合成。檔案應具備 1,000 萬畫素以上之品質。若作品經過調整請附上「調整前原始檔（RAW、
Tiff、JPEG）」以及「調整後作品檔（JPEG）」。 

2.參賽作品檔名請以參賽者姓名命名，若參賽作品一件以上者，請於檔名後加編號。例:王小美-1。
若為「調整前原始檔（RAW、Tiff、JPEG）」，請於檔名＋編號(前)。例:王小美-1(前)。 

3.作品說明：請以 100 字為限；以中文書寫。作品須附上報名表與著作權同意書，表格內各項資料
須詳細填寫。 

七、參賽方式:  

本活動採 google 表單(https://goo.gl/forms/LR1jQRpzsGp0MKL23)報名，參賽者將無法進行修

改，參賽作品不論入選與否，一律不退件。參賽者務必以真實之姓名及聯絡方式報名參賽，以利後

續獲獎及展覽作業之處理事宜。請將作品上傳至(https://goo.gl/FSZ2KR)，並請務必至 google

表單((https://goo.gl/forms/LR1jQRpzsGp0MKL23))填寫報名表與著作權同意書，表格內各項資料

須詳細填寫後，才完成參賽程序。 

八、參賽規則: 
1.拍攝件數以 5件為限。 
2.前三名及優選獎獲獎者不可重複。 
3.參賽者提供之個人資料僅限於本次活動使用，活動結束後即銷毀。 
4.參賽作品一律不退件，請自留底稿。 
5.入選作品之著作財產權則全部歸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所有，主辦單位有重製、公開展示及不限時

間、次數、方式或其他商業使用之權利，均不予通知或致酬。 
6.若有第三人對圖片提出權利聲明或不滿，參賽者應承擔圖片所引發的法律責任，概與主辦單位無

關。 
7.嚴禁盜用及抄襲，臨摹他人或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，違者經查證屬實取消參賽資格，得獎

者追回已獲獎金、獎狀及獎盃。 
8.如有爭議，主辦單位擁有最終決定權。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得隨時修訂補充。任何更

新請至中華癌症醫學會網站. 
九、收件日期:即日起至 107 年 2月 28 日 24:00 止 

十、收件方式:上傳電子檔(https://goo.gl/FSZ2KR)，傳送後三日請自行至中華癌症醫學會網站查看。 

洽詢方式：E-mail:coste@ms16.hinet.net 

十一、作品展示: 

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網站 

十二、獎項: 

第一名 1名獎金新台幣壹萬元、獎盃一只。 

第二名 1名獎金新台幣伍仟元、獎盃一只。 

第三名 1名獎金新台幣叁仟元、獎盃一只。 

優選獎 10名各得獎金新台幣壹仟元、獎狀乙紙。 

佳作 15名各得獎金新台幣伍佰元、獎狀乙紙。 



十三、評審方式: 

1.參賽照片僅以編號表示，評選後才公佈參賽者姓名。 

2.由主辦單位邀請各領域專業評審組成評審小組，以能傳達綠色療癒及生命力概念進行評分。

參賽者對評審團成員及評審結果不得異議。 

十四、評審標準： 

主題內容: 佔 30%：依參賽作品之名稱及與主題相關程度評分。 

構圖技巧: 佔 30%：依參賽作品其構圖的表現及手法評分。 

攝影技巧: 佔 40%：依參賽作品之光影表現及取景角度等攝影技巧評分 

十五、得獎公布: 107 年 3月於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網站公佈（正確日期，請見學會公告） 

十六、頒獎日期:107 年 4 月 14 日。 

十七、頒獎地點: 張榮發基金會 

十八、展覽與推廣： 

(一)得獎作品著作權歸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所有，主辦單位擁有無償且優先之出版及展出權利，

出版或展出時不另行支付稿費。 

(二)作者同意授權主辦單位進行必要之編輯、整理、展出、印刷書面刊物，亦同意以電子形式儲

存利用（例如以影像掃瞄、光碟形式，或電腦網路連結），並授予主辦單位以任何形式推廣（如

數位化、上網、光碟、有聲出版、展覽、書報雜誌等形式）及轉載之權利。 

(三)得獎作品得由主辦單位辦理展覽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